
 

中國醫藥大學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試 

「牙醫學系」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
 

⚫ 審查資料項目： 

(A)個人資料表、(B)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、(I)英語能力檢定證明、(N)自傳、(P)學習檔

案 

 

⚫ 審查重點與準備指引項目 

項目 審查重點 準備指引 

(A)個人資料

表 

僅供本系資料參考，不

列入計分。 

請依照本系個人資料表照實填寫。 

內容可包含個人特質、興趣、專長、與本系特

質相關之事蹟與經歷、未來生涯規劃及其他有

利審查資料等，限 1000字以內。 

(B)高中職在

校成績證明 

一、高中 (職 )在校學

業成績校排名 

二、高中 (職 )在校學

業平均成績 

請提供清晰可辨識高中(職)在校學業成績校排

名及學業平均成績證明。 

(I)英語能力檢

定證明 

全民英檢、多益、托福

或雅思等英文檢定成

績 

請提供全民英檢、多益、托福或雅思等英文檢

定成績之證明。 

(N)自傳 

一、就讀期間學習歷

程及個人的職涯

規劃 

二、就讀期間專業能

力培養歷程 

三、人格特質與問題

解決能力 

一、具體說明高中學習歷程與畢業後的規劃

（升學或就業）與相對應的準備？ 

二、高中期間已經做好哪些就讀牙醫學系的

準備(是否有資料或作品佐證)？就讀牙醫

學系後的修課規劃？ 

三、請說明個人的人格特質，並說明個人遇過

最大的困難或挑戰，以及所採取的解決方

法。請舉實例佐證說明。 

(P)學習檔案 

一、學科研習活動 

二、自主學習計畫與

成果 

三、校內、外活動 

四、學習成果或特殊

表現 

一、參加學科研習活動(例如：數學/科學研習

活動等)且提出事證(例如：獎狀或具體事

蹟陳述)。 

二、提出自我學習及涉獵各方常識之證明文

件(例如：小論文，專題，讀書心得等)。 

三、參與校內外活動之證明(例如：社會服務，

文化交流等)，並具體陳述相關事蹟。 

四、具有與醫學或科學等領域相關之學習作

品或成果(例如：科研作品、實驗報告、期

末報告、學習單等)。 

 


